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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3年 1月 1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4時 10分 

地點: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 

主席:鄭志敏學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: 如簽到表 

 

記錄：張宜筌

 

一、 主席致詞:略 

二、 前次會議執行報告: 

案號 提案單位及事由 決議 
執行情形 

建  請 
執行單位 

1020625-1  提案單位:進推部學務組 

 進修推廣部工管一甲林

oo同學(54分)、製研職

大 一 董 oo 同 學 (21

分)、工精大職攜二甲張

oo 同學操行成績不及

格，依規定應予退學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(進推部學務組) 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1020625-2  提案單位:進修學院學務組 

 本校附設進修專校專二

電一甲張 oo同學、專二

工二乙張 oo同學操行成

績不及格，依規定應予

退學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(進修學院學務組) 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1020625-3  提案單位:衛保組 

 有關修正本校學生團體

保險要點第六點草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102年 07月 16

日勤益科大學字

1021100612號函

修頒。 

(學務處衛保組) 
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1020625-4  提案單位: 生輔組 

 有關修正本校校外學生

宿舍合作業者遴選辦法

第七條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102年 07月 23

日勤益科大學字

1021100620號函

修頒。 

(學務處生輔組) 
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

2 

 

1020625-5  提案單位:生輔組 

 有關修訂本校學生免費

住宿實施要點第一、
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條

等條文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102年 10月 15

日勤益科大學字

1021100875號函

修頒。 

(學務處生輔組) 
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
1020625-6  提案單位：軍訓室 

 修正本校班級幹部遴選

與職掌部份條文，提請

討論。 

 

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

102年 07月 16

日勤益科大學字

1021100615號函

修頒。 

(學務處軍訓室) 

■解除列管，予

以結案。        

□繼續辦理，持

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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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討論提案： 

案      號 1030115-1 

提 案 單 位 進推部學務組 

案      由 
本學期本部職四訊一甲 ooo同學(56分)操行成績不及格，依規定應予退學。 

如附件 1030115-1 。 

說     明 
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第五款規定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，

應予退學。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，依決議辦理。 

決     議 照案通過 

 

案      號 1030115-2 

提 案 單 位 進修學院學務組 

案      由 

本學期本校附設進修學院暨專科進修學校專二機一甲：ooo同學(43分)操行 

成績不及格，依規定應予退學。 

如附件 1030115-2。 

說     明 

依據本校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 

生事務會議決議，應予退學。 

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，依決議辦理。 

  決     議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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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教師實施辦法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

第 二 條  社團指導老師之

遴選及聘任，由學務

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視

實際需要，就學有專

精之師長(含校外)遴

薦，於每學年結束一

個月內，檢具有關資

料，並依性別平等教

育法第27條第 4項規

定，向教育部查閱聘

用教師有無性侵之犯

罪紀錄，陳請校長核

定後聘任。任期為一

年，任滿得續聘之。 

 

第 二 條  社團指導老師之

遴選及聘任，由學務

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視

實際需要，就學有專

精之師長(含校外)遴

薦，於每學年結束一

個月內，檢具有關資

料，陳請校長核定後

聘任。任期為一年，

任滿得續聘之。 

 

依教育部 102年 6月 26日

臺教學(二)字第

1020096861號函提請條文

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案      號 1030115-3 

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課指組 

案      由 本校「學生社團指導教師實施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 明 依教育部 102年 6月 26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020096861號函進行條文修正。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實施。 

決    議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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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 號 1030115-4 

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課指組 

案      由 本校「學生課外活動費實施要點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 明 為使條文內容更臻完善，故在文字上做調整。 

辦    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實施。 

 

決    議 照案通過 
 

 

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課外活動費實施要點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

第 4 點    收費對象為ㄧ年

級入學新生，以ㄧ次繳

交在學期間的課外活

動費，ㄧ年級新生可本

於自由繳交原則，不得

列為完成註冊手續之

必要條件。 

第 5  點    學生因休學、退學

或其他意外事故無法

完成學業離校者，得退

還未完成年級之課外

活動費（不含該學

期）。 

第 4 點    收費對象為ㄧ年

級入學新生，以ㄧ次繳

交學期間的課外活動

費，ㄧ年級新生可本於

自由繳交原則，不得列

為完成註冊手續之必

要條件。 

第 5  點     學生因休學或其

他意外事故無法完成

學業離校者，得退還

未完成年級之課外

活動費（不含該學

期））。 

為使條文內容更臻完善，故

在文字上做修正。 

 

四、臨時動議 

 

五、散會:15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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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0115-3  
 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教師實施辦法 
88 年 10 月 26 日(88)勤技學字第 4416 號函訂頒 

91 年 3 月 8 日(91)勤技學字第 911295 號函訂頒 

96 年 3 月 13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61100123 號函修頒 

99 年 12 月 13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91100938 號函修頒 

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 70.3.5 台(70)技字第六一六二號函及 70.9.3 台(70)高字第二

九九六○號函及本校「學生社團輔導辦法」第二十二條訂定。 

第 二 條  社團指導老師之遴選及聘任，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視實際需要，就學有

專精之師長(含校外)遴薦，於每學年結束一個月內，檢具有關資料，並依性別平

等教育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，向教育部查閱聘用教師有無性侵之犯罪紀錄，再陳

請校長核定後聘任。任期為一年，任滿得續聘之。 

第 三 條  每位指導老師以指導一個社團為原則。 

第 四 條  每一社團聘請指導老師以一位為原則，若有特殊情況，得由課外活動指導組

專案簽請校長增聘一位。但榮譽指導老師不在此限。 

第 五 條  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，如后： 

一、確立社團正確宗旨，輔導學生正確社團知識與觀念，以樹立優良之校風。 

二、指導社團活動，並督導社團財務，協助學生推展各項相關工作及解決有

關工作之各種疑難問題。 

三、每週三課外活動時間應出席指導學生社團活動(期中、期末考試及前一週

除外)，並於社團活動記錄表簽名。 

四、出席社團指導老師會議，並協助學校處理有關社團活動之特殊問題與重

大事件。 

五、指導學生社團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。 

六、校外重大活動或具有安全顧慮之活動，指導老師應隨隊指導。 

七、社團指導老師對社員之優良事蹟或嚴重過失、應協商課外活動指導組，

報請獎懲。 

第 六 條  社團指導老師，視其學經歷比照適當等級兼課老師準用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

授課鐘點計算要點」支給指導費，每次指導以二小時計，每月最高不得超過１０

小時。 

第 七 條  校內社團指導老師在本校授課超過四小時(含)者，不宜再核支社團指導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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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條  校內助教及職員未具講師以上資格，惟具有技藝專長且確有必要兼任該項活

動指導教練或老師，得比照講師鐘點費發給指導費。 

第 九 條  社團視實際需要，增聘榮譽指導老師一至二名，得由學務處簽請校長核定聘

任之，惟榮譽指導老師不支給酬勞。 

第 十 條  社團指導老師輔導學生熱忱負責，認真盡責，而有具體良好績效者，得由課

外活動指導組簽請校長予以嘉獎表揚之。 

第十  一條  社團指導老師因故不能繼續指導，或不能按本校規定執行職責時，得由社團

指導老師自行提出或由課外活動指導組、學務長共同研究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另

聘之。 

第十 二條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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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0115-4  

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課外活動費實施要點 
96年07月23日勤益科大學字第0961100380 號函頒 

 

ㄧ、依據大學法第33 條規定訂定執行之。 

二、課外活動費隸屬學生會之經費，每年由學生會開會決議後，簽請校長核可，得向學校總 

    務處出納組提出請求代收。 

三、總務處出納組於開學後ㄧ個月，將收訖之課外活動費，轉入學生會帳戶。 

四、收費對象為ㄧ年級入學新生，以ㄧ次繳交在學期間的課外活動費，ㄧ年級新生可本於自 

    由繳交原則，不得列為完成註冊手續之必要條件。 

五、學生因休學、退學或其他意外事故無法完成學業離校者，得退還未完成年級之課外活動 

    費（不含該學期）。 

六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頒佈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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